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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UbD (+ Rubric)？



與UbD /Rubric 的初見面

四年多前輔大教發中心所舉辦的研習課程中第一次聽到

UbD/Rubric。
初見面感覺：

對從未修習過教育學分的我：有點複雜！

似乎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面臨大量調整及大量時間投

入評分及計分作業

似乎不太可能用在傳統法科教學及評量(口授教學為主，

評量幾乎以國考為導向：申論題及測驗題)

不急，先擱著吧﹗(研習過後就不理它)



UbD/Rubric的再次見面

續開OCW課程：近三年前教發中心邀請我是否繼續開設

OCW課程？

我的想法：要開可以，但授課方式必須有所變動，否則類似

的授課再錄一次，沒有意義！反問教發中心有無新教學模式

的建議！

教發中心建議：UbD + Rubric
自修+惡補：期末K了幾本UbD書及多篇Rubric文章或報導

確認OCW：確認UbD+Rubric值得實施，新教學模式及評量

方式必須在自己最熟悉且最能掌握的課程上實施，因此選定

我的主科：海商法(下學期上課)
敢開UbD+Rubric的勇氣背景：學生有選擇性+已有完整的課

程OCW教學+有專屬的網站為訊息發佈及提供充沛教學資源



http://ocw.fju.edu.tw/





http://merchantmarine.financelaw.fju.edu.tw
http://140.136.128.105



貳、我的規劃及作法



規劃及準備

期末預告：先向可能選修的學生預告新教法及新評量方

式的實施(上學期期末課堂上及我的網站上)，並提供不

願參加新教法/評量學生的替代方案(選另一班的海商法)：
新教法我自己也在摸索中，學生有選擇不當白老鼠的權

利 (992還是有近90名大三學生選修，而且是早上第一、

二堂課)
UbD/Rubric課程重新調整：整學期課程重新規劃成六大

單元/七次評量(6+1)
寒假進行教學準備



實施

期初UbD/Rubric簡介

期中實施

期末問卷



期初UbD/Rubric簡介



課前注意

本學期(法三甲部分)課程配合教學卓越中心
Open Course/UbD/Rubric課程發展，全程錄
音錄影，請配合下列事項：

早點安靜入座

注意秩序、輕聲細語

大教室，請儘量往前坐

踴躍參與課間討論



UbD _從三個傻瓜開始



海商法_ why UbD
UbD：Understanding by Design

=有意義的推論

=可遷移的能力

=掌握不明顯的概念

=儘量避免專家盲點

=理解的多層次證據

逆向設計：
大概念或核心概念下：設定主題期待學習結果

議題或辯論(問題或挑戰)實作過程或理論驗

證假定或觀點



UbD理想實作目標

使學習者能夠：

說明 ex 解釋、描述、展現等

詮釋 ex 分析、例舉、理解等

應用 ex 建構、除錯、利用等

轉換觀點 ex 比較、批評、辯論等

同理 ex 想像、設身處地等

自我評量 ex 調整、反省、修正、自評等



海商法_UbD
Ub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課程目標：

從理解思考及實作活動中的逆向學習海商法

課程規劃：核心概念：Adventure ：分六大單元

Double G －Gaming and Global

Double S － Sea and Ship

Double P－Protect and Protest

Double C－Cargos and Care

Double A－Accident and Adjustment

Double I－Insurance and Interest



Rubric(評分指標)

原名：紅色標註

是一種以學習成效為基準的評分量表，能正確清楚的反應
學生學習成效。

具有一致且客觀的評審標準。

能讓學生事先知道成績的評分標準及各等級的範圍為何。

學生可藉此知道學習上的優缺點及應朝什麼地方改進。



Rubric 範例

4分 3分 2分 1分
出席率 全勤 缺席2次

以下
缺席4次
以下

缺席5次
以下

書面報告 清楚陳述各
類問題且格
式體系引註
完整質量兼
具

完成大部
分問題但
質量尚嫌
不足

僅報告極
少部分問
題

根本未進
行報告



UbD                         Rubric



期中實施＿每一單元

 UbD/Rubric綱要介紹 + Rubric 評分內容確認


口授簡報上課 (OCW…)


檢討週：檢討、測驗、各類報告/Rubric繳交



海商法 Semi-UbD_課程單元二

UbD/Rubric 綱要介紹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



海商法 Semi-UbD_單元二_評量標準



檢討週_學習評量
隨堂討論(主動發言)

隨堂測驗(測驗及問答)

書面報告：可二人或三人為一組，一起回答，(組員資

料，A4/12pt/單行間距)

實作任務之書面報告(電腦打字不少於500字)

主要問題之回答(至少六題以上，字數不限)

網站瀏覽心得(至少三個網站，字數不限)

自我評量報告及反省報告(個人繳交或隨組繳交均可)



Rubric 評量指標 (1)
4分 3分 2分 1分

請假或曠課
(Week 3-4)

全勤且未遲到 全勤但遲到 請假一次 請假二次

所指定之教材
範圍

完全讀完教材範圍
及OCW上課

完全讀完教材
但未上OCW

有上完OCW
但未讀完
教材

教材及
OCW均
未讀或
未讀完

拜訪指定或相
關網站

全部拜訪且曾開啟
閱覽所有欄位

全部拜訪但僅
開啟部分欄
位

僅拜訪1/2網
站

未拜訪，因
大都是
英文網
站

隨堂討論(主動
發言)

主動發言超過二次 主動發言一次 被動詢問一
次

完全沒有回
答

隨堂測驗(六題) 全部正確 錯一題 錯二題 錯三題以上



Rubric 評量指標 (2)
4分 3分 2分 1分

實作任務報告
(分數加權1倍)

結構論述及引註清
楚，且完整理
解並表達自己
的觀點及看法

結構論述及引註
清楚，但以整
理各方資料為
主，無自己看
法

結構論述及引
註不甚完
整清楚

未繳交或未
完成或
字數不
足

主要問題回答 回答所要求之題數，
清楚掌握問題
核心並引據回
答

回答所要求之題
數，但僅以未
引據地摘要回
答

回答題目不足
且回答不
全

未繳交或未
完成

網站瀏覽心得報告 仔細說明所拜訪過
的網站背景及
其內可能提供
之相關資源或
訊息，以及拜
訪過的心得感
想

僅說明拜訪過的
網站背景及其
內可能提供之
相關資源或訊
息，無心得感
想

僅列拜訪過的
網站，而
任何進一
步說明

未繳交或未
完成

自我評量及反省報
告

確實打自我評量分
數並反省檢討
相關原因

確實打自我評量
分數但無反省
原因

自我評量分數
與前述報
告等不符

未繳交或未
完成



自我評量
項目 4分 3分 2分 1分

請假或曠課 (Week 3-4)

所指定之教材範圍

拜訪指定或相關網站

隨堂討論(主動發言)

隨堂測驗(六題)

實作任務報告 (分數加權1倍)

主要問題回答書面報告

網站瀏覽心得報告

自我評量及反省報告

總分 (     )/40



五、實作任務

1. 設想你想當一個航海冒險家，想從台灣出發，獨自駕船環

繞世界地球一週，請問你會怎麼規劃？進行怎樣的事先準

備？(注意你所使用的船型、各段航行距離、糧食油料補

給、設備、海域風險、體力、資金、航海技術等、可能的

話，洋流及季節風向等因素)

2. 假設你的公司或你要移民而有一大票高價厚重易損的藝術

品要從新竹出口到德國法蘭克福，請問你該怎麼安排運送？

你會考慮哪些因素？你會透過怎麼樣的管道去瞭解？



單元二測驗題(4)
甲船舶所有人因公司大樓向乙銀行貸款，逾期未繳還貸
款，法院判決確定，乙欲就甲船舶所有人所擁有之船
舶A為強制執行，試問何時或可否為之？

Ⓐ可為之，但必須等發航準備完成時之前，或航行
至次一停泊港為止之後。

Ⓑ不得為之，因非船舶碰撞所生之損害。

Ⓒ任何時候均得為之。

Ⓓ不得為之，因非航行可能所生的債務。

單元測驗



解答

D
A
A
C
D
B



各單元_檢討及對話
一. 學習評量及Rubric 評量指標

二. 主題設定

三. 學習活動

四. 主要問題

五. 實作任務





最大的船 Knock Nevis 
IMO：7381154 
起造年份：1976年12月
完工年份：1979年
建造廠商：住友重機械工業
船隻船種：油輪
國籍：新加坡
船主：First Olsen Tankers新加坡
淨重噸位(DWT)：564,763噸
總註冊噸位(GT)：260,581噸
吃水：24.61公尺
舷寬：68.86公尺
船長：458公尺
航速：13節
動力：住友Stal-Laval AP蒸汽渦輪
機，50,000匹



學習活動 (3)
單元情境測驗題草擬(三題以上)：

範圍(∮1-∮20)
每題不超過200字
ABCD
情境

注意答案正確性





姓名：林xx   系級： 學號：496000000

某A依漁業管理處核定運用貸款，建造放領之漁船(漁船之總噸數僅為五
噸)並連同機件設備等，貸放給漁民B漁船一艘，約定漁船本息還
清後，全船資產始為承領人所有，並轉請發給所有權證明書，立
有貸放合約為憑，嗣因B迄未清償貸款本息，故A以此認為B未能
取得該船之所有權，請依上述論述判斷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該漁船之總噸數僅為五噸，非海商法上之船舶，故不受海商法保護。
B其B對於該漁船之權利取得，亦不以作成書面，並經主管官署蓋章證

明為要件。
C質權人B占有動產(漁船)，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出質人無處

分其質物之權利，質權人仍得行使質權。
D以上皆對。
答案：D    該漁船之總噸數僅為五•○九噸，其既未滿二十噸，依海商法

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即不能認係海商法上之船舶，而應視為民法
上所稱動產之一。其權利之取得，亦不以作成書面，並經主管官
署蓋章證明為要件，而質權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
護者，縱出質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權利，質權人仍得行使質權，民
法第八百八十六條定有明文。



學習活動 (4)_實例申論題
高雄港內A造船廠接受國內某名人B委託，將一艘由B購自德國的2,000
總噸級科學研究船改建成豪華私人遊艇，船上所有設備均由A造船廠
提供，另B要求船上需配置備用螺旋槳及一組額外柴油發電機。B並與
C簽訂船舶買賣契約，將完工後的遊高價艇轉賣給C。於該遊艇完成改
裝並已完成交船給C，C並已向國內D保險公司投保足額船舶保險。今
該遊艇於正式啟航前，突遭遇強烈颱風吹襲，船纜斷裂，導致遊艇隨
意漂浮於高雄港內，損及軍艦、商船、漁船各一艘，並撞損高雄港E6
號碼頭設施。

思考方向：

該遊艇是否為我國海商法上之船舶？

遊艇損及「軍艦」、「商船」、「漁船」及「碼頭」是否有海商
法之適用？試分述之。

該遊艇所有權移轉之範圍是否包括「備用螺旋槳及一組額外柴油
發電機」？

該遊艇所有權移轉，是否有我國海商法第8條及第9條之適用？

C如與船舶保險人D就該海難事故及責任有理賠上之糾紛，試問該
糾紛之法律適用究係為海商法海上保險章，抑或保險法？



四、主要問題 (1)

「海商法上之船舶」之界定目的及適用要件？

海商法上之船舶是否以「商船」或從事「商行
為」為限？

海商法第1及第3條所表徵之「海商法上之船舶」
及「海商法適用範圍」，會影響到哪些船、事、
地之適用？

海商法第3條「下列船舶除因碰撞外，不適用本
法之規定」之意義為何？其與第94條「船舶之
碰撞，不論發生於何地，皆依本章之規定處理
之」二條文之相互適用問題？

船舶之人格性及中性物權性之表徵有哪些？



五、實作任務

1. 設想你想當一個航海冒險家，想從台灣出

發，獨自駕船環繞世界地球一週，請問你

會怎麼規劃？進行怎樣的事先準備？(注意

你所使用的船型、各段航行距離、糧食油

料補給、設備、海域風險、體力、資金、

航海技術等、可能的話，洋流及季節風向

等因素) 





Rubric自評單繳交



Rubric 成績登記總表



期末問卷_部分













參、問題、困難、建議及結論



問題與困難
大學拓展新教法/新評量方式之不易

評分量尺必須與新教法結合：Rubric在大學必須與UbD或

PBL等教學法結合，它的評量效益才能有效展開。但絕

大多數的大學教師均未修習教育相關學分，新教法及新

評量方法的掌握度十分受限，這是一項日後能否發展的

關鍵問題。

評分量尺與新教法如何因科目/教學目標而為不同擬定：

同上，對多數大學教師而言，並非很難，但無心(現有方

式就很好了，為何要….)
老師累(OCW+UbD+Rubric+學年課濃縮成2/3學期)，學生也累

(一大堆資料、報告及課堂參與)，課開得下去嗎？



建議與結論

對我而言，慮及法學院學生國考方向明確性問題，

Rubric評量及UbD還在持續調整中：以後呢？
(UbDSemi-UbDQuarter-UbD)
但可確定可是，UbD教學模式及Rubric的評量方式是

可以充分與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及學生自主學習的概念

相結合的教學/評量模組

而好的教學模式及評量方法：要有「好且明確的政策」

及「好的配套」去推動，否則與紙上談兵無異



謝謝聆聽

感恩


